
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施工合同

订立合同双方

甲方:文昌市林业局

乙方:海南金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为了及时对会文镇沿海一带的红树林出现发黄或枯死

区域进行红树林恢复造林,恢复会文镇红树林资源,有效提

升沿海岸带的生态防护功能,恢复生态系统,改善生态环境。

我局决定建设 《海南清澜省级自然保护区 (会文片区)红树

林生态修复项 目》。经甲方委托海南禾岳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

进行项目施工招标,乙方为施工中标单位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合同法》和有关规定,为明确双方在施工过和中的权

利、义务,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一致,订立本合同,以资共

同恪守履行。

第一条 项 目名称、地点与施工内容

(一 )项 目名称:海南清澜省级自然保护区 (会文片区 )

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

(二 )项 目地点:文昌市会文镇沿海一带。

第二条 绿化施工范围及建设内容 :

在会文镇沿海一带,涉及会文镇港东村、龙头村、欧村、

盐寮村、南兴村、教养村及文城镇迈榜村。修复种植红树林

22个图斑,面积约 98.54亩 ,清理面积 92.24亩 ,翻垦平整

面积 98.54亩 ,挖沟土方 ⒛55立方米 ,种植真红树:白 骨

壤、红海榄、角果木、木榄、正红树共 67281株 ,半红树 :

黄槿、海漆、银叶树共 5061株 。另包括种植后期养护等内

容。

第三条 施工期限与管护期限

(一 )施工期」立天,自 ⒛21年 L月 10~日 至自⒛21年

⒊月 丝 日止。

(二 )苗木种植完成后乙方应继续对种植的苗木进行管



护,管护期为 2年。

(三 )施工期因不可抗力原因影响工程施工期间除外 ,

可以顺延相应的期限。

第四条 退塘还林造林施工要求

1、 造林树种:按照作业设计要求。

2、 种苗要求:所需苗木由乙方到具各
“一证

”
的苗圃自

行购买,种苗必须具各
“一签一证

”。

3、 种植:将苗木放入穴内、扶正、回表土、踩实,植

后浇足定根水。

4、 幼林管理 :

补植:栽植 2个月后开始对未成活的苗木进行补植。

抚育:对幼林进行两次抚育,造林后 3个月进行第一次

抚育,间隔 6个月后进行第二次抚育,以后视生长情况进行

抚育。

管护:管护期定为二年,安排专人看管、定时进行巡护 ,

防止人畜等破坏,保证成活率达到要求。

5、 乙方要严格按照造林作业设计的作业范围、工序和具

体要求进行施工,在管护期满后向甲方申请竣工验收。

第五条 项 目施工价款和支付方式

(一 )工程总价款:根据项目成交通知书,工程中标造

价为人 民币壹佰 壹拾肆万叁仟壹佰壹拾伍 元捌角ii叁 分

(Y1143115.83元 )。

(二 )付款方式:依施工进度和验收结果分三次付清工

程款。第一次:按照项目施工要求全部完成种植施工,报甲

方组织人员、监理同乙方共同进行验收合格后,按合同工程

总价款的 60%拨付工程进度款;第二次:造林满一年后,经

甲方组织人员、监理同乙方共同进行验收,苗木成活率达到

85%以上,按合同工程总价款的 ⒛%拨付工程进度款 ;第三次 :

造林满二年后,由监理单位出具监理报告,按监理报告核定

的合格面积,由 乙方编制施工结算书报甲方审核。甲方根据



工程结算审核报告,在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工程余款给

乙方。

第六条 双方的义务和责任

(一 )甲方义务和责任 :

1、 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三天内与将项 目作业设计和

相关文件交给乙方,并在交付上述项目作业设计和相关文件

后的五天内与乙方一同到施工现场进行勘验划定施工范围。

2、 甲方在收到乙方的施工方案认为有不可妥之处应在

收到方案后的三天内提出修改意见。

3、 甲方应派工作人员或监理人员到施工现场监督乙方

施工,尤其是挖穴、种植阶段。

4、 甲方应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,及时组织工程验收和

依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支付工程款。

5、 乙方完成种植苗木后,在管护期限内,因不可抗拒

的自然灾害造成林木损坏的,由 甲方负责出资救护或补植。

6、 完成双方另外约定的其他事项。

(二 )乙方责任 :

1、 乙方应在收到项 目作业设计和相关文件后,在合同

/∵

/霁

Ξ雾茗厍暑圣I￡嘉扌翠鞋雪已耋蔫y[璀f岽荟:雪景J釜罢廴干刍
立

'冒
、

2(        要求或双方签认的建设内容要求
∷l、.购买  进行种植 (包括苗木品种、数量、规格等 )。

3、 乙方应根据合同第二条规定的时间并按有关规定进

行施工和管护好所种的苗木,确保苗木成活率达到作业设计

要求。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,乙方应认真落实

安全责任制规定。

4、 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向甲方提出工程验收申

请,参与验收并协助甲方办理与验收有关事宜。

5、 未经甲方批准,乙方不得直接或变相将本项目施工



转让或承包给第三方。

6、 乙方负责出具税票送甲方拨付工程款。

7、 完成双方另外约定的相关事项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(一 )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如数支付工程款,应

按逾期支付金额日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。

(二 ) 造林满二年后,由监理单位出具监理报告,按
监理报告核定的合格面积计付工程价款。

(三 ) 甲方或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均视为违约 ,

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所造成的损失。

(四 )由于违约致使本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,守约方可

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合同,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本合同

解除。

第八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,如有不详事宜由双方协

商一致后,订立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

法律效力。

第九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。合同一式四份,甲

乙双方各执一份,另两份送有关部门备案。

甲方 乙方 (签章 )

法定代表人 :法定代

签订时间 : 2o2r+78 ? E


